华泰财险附加行李延误保险（B款）条款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行李延误或造成任何下列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或者由个人原因直接导致行李延误的，包括但不限于行李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托运手续、登乘时间太晚或者未按时登乘公共交通工具致使承运人临时取下行李、自助办理托运行李时行李票未按正确方式粘贴在行李箱上等。

海关或其他政府机关的没收、扣留、检疫、隔离、征收或销毁行为；

被保险人托运的个人行李置留在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处；
非该次旅行时托运的个人行李；
被保险人的行李中含有禁止托运物品；
被保险人旅行出发前已经发生或宣布的罢工或工人抗议性活动，从而导致公共交通不能正常运营，未能采取其它合理可行的旅行安排方案，导致的行李延误；
被保险人办理完登记手续后，未能准时登乘公共交通工具，导致的行李延误；

被保险人未能按预定行程办理登记手续；
其他主险条款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
